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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印章管理，做好用印、监印工作，结合公司

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印章的管理

（一）行政管理部是公司印章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直接管理重

要印章和指导、监督、检查公司各部门的印章管理。

（二）公司印章实行分级管理。

行政管理部直接管理以下重要印章：公司公章、法人签字章、其

他须要直接管理的印章，上述印章由行政管理部统一保管，指定专人

管理。

公司各部门及二级管理子公司（若有）管理其自己的非合同专用

章、各类业务用章。

（三）印章刻制须提交刻章申请，将刻制印章的理由、使用范围、

审批权限及办法、由于使用审批不当产生的后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详

细说明，在报经总经理批准后由行政管理部统一刻制。

（四）所有印章必须有安全存放的设施，不得乱放，用完后随手

入柜加锁，不得将印章随意交给他人使用；印章管理员临时外出应将

印章交由领导或领导指定的专人保管。

（五）印章管理员要认真执行印章使用管理规定，不得擅自主张

用印，发现问题，及时向领导报告。如印章管理员擅自用印，一经发

现严肃处理，所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六）用印单位和个人要严格履行用印审批手续，与印章管理员

共同把好用印、监印关，以杜绝各种违章、错用现象，保证用印准确

无误。

（七）印章只限在保管印章的室内使用，遇有特殊情况须要借外

使用时，须经公司总经理签字同意，并交指定专人负责后方可带出。

（八）印章管理人员变动时，要做好移交工作，并收回所有用印

的空白函件。

（九）经批准自行保管的印章，管理、审批用印，不得为同一人。

第三条 印章的使用范围及审批权限

（一）公司公章及法人签字章的签批均由公司总经理签批。

（二）公司正式公文、重要函件，向证监会及监管部门报送的重

要请示、报告、材料或表格，出国审批手续、责任状，机构变动等由

公司总经理签批，盖公司公章；会议纪要由公司总经理签批盖公章。

（三）公司正常上报的财务报表、合规综合监管报表、审计报告

及对外联系业务出具的介绍信等由总经理签批盖公司公章。

（四）对外签订协议、意向性协议，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

代表签批，盖公司公章。须出具公司相关会议同意办理的会议记录或

纪要、决定或报告等文字材料等，由公司总经理签批，盖公司公章。

（五）公司干部任免盖公司公章。

（六）公司对外签订合同，由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批，

盖公司公章。

（七）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允许使用，并经总经理签批同意的情



况下盖法人签字章。

（八）公司正式文件、通知、函件、抄告单等由行政管理部审核，

报公司总经理签批，盖公章。

第四条 印章使用规定

（一）用印时，经办人员必须按程序办理完备的用印手续，经印

章管理员验证核实方可用印，经办人员必须配合。同时，要认真查阅

用印文件内容，以防错用。

（二）使用印章要在《用印登记表》上按栏目要求逐项登记清楚。

领导批示、未编号的文件，底稿存行政管理部。

（三）用印由印章管理员盖印。

（四）一份文件上盖一次印章，如文件内容有变动，应按用印规

定经批准后再用印。

（五）在公司统一印制的介绍信上用印，印章管理员必须检查有

无领导的签批。严禁在空白介绍信笺、空白信纸、空白奖状上盖章，

特殊情况须得到公司总经理的批准。

（六）用印时，经办人必须在公司电子办公系统（OA）履行用

印审批流程，经部门负责人签批并报行政管理部等有关部门、总经理

审批同意，经印章管理员确认后方可盖章。

第五条 其它管理

如公司使用有电子公文传输系统，则应将电子公文传输系统的电

子公章视同实物印章，并依照本规定管理。

第六条 罚则

填写“用印审批表”（见附表）删除[Du3 岁]:

字删除[Du3 岁]:

公司分管领导、删除[Du3 岁]:

交删除[Du3 岁]:

，印章管理员应妥善保管“用印审批表”并编

号，以备查询

删除[Du3 岁]:



出现下列情形时，未导致公司资产损失的，按以下款项进行罚款

处罚；导致公司资产损失的，由造成损失的责任人员承担全额赔偿责

任，并解除其聘用合同，触犯刑法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

责任。

（一）未执行“审用分离、双人双锁管理”制度的，对印章管理员

罚款 200元/次，对管印部门主要负责人罚款 100元/次。

（二）印章管理员未妥善保管印章，导致印章被盗用或丢失的，

对其人罚款 2000元/次，并将其调离管印岗位。

（三）审批人超越用印审批权限，越权审批的，对越权审批责任

人罚款 500元/次。

（四）用印件未履行审批程序，印章管理员擅自用印的，对其罚

款 1000元/次，并将其调离印章管理岗位。

（五）发现审批人越权审批，印章管理员仍然用印的，对越权审

批责任人罚款 500元/次，对印章管理员罚款 200元/次。

（六）发现审批人越权审批，印章管理员虽然拒绝用印但不及时

向上级报告的，对越权审批责任人罚款 500元/次，对印章管理员罚

款 100元/次。

（七）未发现审批人越权审批，印章管理员用印的，对越权审批

责任人罚款 500元/次，对印章管理员罚款 300元/次。

（八）未按规定正确使用印章种类的，对印章管理员罚款 200

元/次。

（九）其他违反印章管理制度的行为，按 100元/次进行处罚。



第七条 本制度自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

第八条 本规定由公司董事会负责解释。


